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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1/2021_2022__E6_8A_A5_

E6_A3_80_E8_80_83_E8_c30_201701.htm 一、代理报检单位的

概念： 1、代理报检单位系指经检验检疫机构注册登记；依

法受有关关系人的委托，为有关关系人办理报检/申报业务，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境内企业法人。 2、国家质

检总局对代理报检单位实行注册登记制度。从事出入境检验

检疫代理报检工作的单位，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代

理报检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后，方可在许可的报检区域内从

事指定范围的代理报检业务。各地检验检疫机构不受理未经

注册登记的报检单位的代理报检业务。 这里需强调的是： 1

、代理报检服务区域：是指检验检疫机构许可代理报检单位

办理报检业务的区域范围。服务区域原则上根据代理报检单

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检验检疫机构业务辖区划分，原则上只

批准一个检验检疫业务辖区作为一个代理报检单位的报检区

域。如果一家代理报检单位在永州，那么这家代理报检单位

只允许在永州检验检疫局的业务辖区内开展代理报检业务，

不能跨区域在全国其它地方从事代理报检工作。 2、指定的

业务范围：指代理报检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中规定的业务范围。 二、代理报检单位资格

条件 按照《出入境检验检疫代理报检管理规定》，申请代理

报检单位注册登记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取得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该执照经营范围中列明有代理报检或与之相关的经营权； 

（2）注册资金人民币150万元以上； （3）有固定经营场所及



符合开展代理报检业务所需的条件和设施； （4）有健全的

管理制度； （5）有不少于10名经检验检疫机构考试合格并取

得《报检员资格证》的人员；（6）与报检员签订合法的《劳

动合同》、为每个报检员缴纳社会保险； （7）申请单位的

声明，声明符合《出入境检验检疫代理报检管理规定》的有

关条款； （8）、符合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家

质检总局对代理报检单位的资格条件要求非常严格，目的就

是鼓励规模大、信誉好、综合实力强、诚信度高的代理报检

单位从事代理报检。 三、代理报检单位注册登记 代理报检单

位注册登记主要包括提出申请、直属局受理、直属局初审、

国家质检总局审批四个主要工作环节。 （一）申请 代理报检

单位注册登记实行网上申请、书面确认的方式，符合资格条

件的代理报检单位须通过中国电子检验检疫业务

网(www.eciq.cn)提交申请，并在规定的申请时间内向所在地

检验检疫机构提交申请及所需材料，申请单位提交的书面材

料包括：见教材P18（二）、受理 各地直属检验检疫局对申

请单位提出的代理报检单位注册登记申请进行网上及书面审

核，重点审查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予以受理。予以受理的，直属

检验检疫局向申请单位应当当场或五个工作日内出具受理决

定书，不予以受理的，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三）、初审 

直属检验检疫局对申请单位的申请进行初审，包括材料的审

查和现场核查，直属检验检疫局要指派两名工作人员对申请

单位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现场核查，根据综合审核情况

，提出初审意见。 （四）、审批 经直属检验检疫局初审后，

符合条件的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审核，直属检验检疫局将根据



国家质检总局是审批意见作出准予许可或不准予许可的决定

，准予许可的在10个工作日内颁发《代理报检单位注册登记

证书》，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由，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书。 四、代理报检单位的信息变更 五、代理报检单位年度

审核 1、检验检疫机构对代理报检单位实行年度审核制度，

代理报检单位应在每年的3月31日前向所在地直属局申请年度

审核，并提交 2、直属检验检疫局对年审材料的真实性及实

质性内容进行包括现场核查、实地检查、座谈会、发放调查

表等多种形式的审查，审查工作的内容和要求国家质检总局

在《代理报检单位监督管理工作规范》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3、审核结果： （1）合格的，直属局签发《代理报检单位年

审合格通知书》 （2）不合格的，报经国家质检总局同意后

，取消其代理报检资格。 4、获得注册登记不满一年的代理

报检单位，本年度可不参加年审。未参加年审，也未经直属

检验检疫局同意延迟参加年审的单位，暂停其代理报检资格

。 五、代理报检单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